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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修订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

改革的意见》，推动形成更加科学的独立董事制度体系，促进独

立董事发挥应有作用，按照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，深圳证券交易

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修订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思路

本次修订致力于更好地发挥独立董事制度在促进公司规范

运作、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、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等

方面的积极作用。本所优化制度供给，一方面，进一步明晰独立

董事的作用和定位，优化独立董事选任制度，强化独立董事任职

管理，完善独立董事履职方式；另一方面，严格自律管理，压紧

压实独立董事履职责任，规范独立董事履职行为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本次修订是为了衔接和落实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

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的相关要求，修订内容与《管

理办法》一脉相承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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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明确独立董事的定位和作用

一是明晰独立董事的定位。新增“独立董事”的释义，明晰

独立董事的定位，强调独立董事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，或者其他可能

影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。（第 4.2.4 条、第 13.1 条）

二是强调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。要求建立完善独立董事制度，

并明确独立董事应当充分发挥参与决策、监督制衡、专业咨询作

用。（第 4.1.1 条、第 4.2.4 条）

三是调整独立董事的职责范围。按照“有加有减”的原则进

行调整后，独立董事职责范围聚焦公司与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潜在重大利益冲突的重大事项。（第

4.2.4 条、第 4.2.5 条、第 4.2.6 条、第 6.1.4 条、第 6.1.9 条、

第 9.9 条、第 10.8.3 条）

（二）完善独立董事的履职方式

一是通过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搭建有效履职平台。明确董事会

审计专门委员会的职责范围，部分重大事项设置审计委员会的前

置审议程序，增强独立董事在关键领域监督的“话语权”。（第

4.1.9 条）

二是建立全部由独立董事参加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机制，促

使从个人履职向依托组织履职转变。（第 4.2.7 条）

三是前移独立董事监督关口，强化事前认可机制。一方面，

新增承诺变更和豁免、被收购措施和决策等事前认可事项，另一



— 3 —

方面，将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标准从“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”的

交易调整为“应当披露”的交易。（第 4.2.6 条、第 7.2.14 条）

四是优化特别职权。统一行使特别职权的门槛为过半数独立

董事同意，同时将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的履职机制归入特别职

权之一，不再作为强制性要求。（第 4.2.5 条）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

2023 年 4 月 14 日，秉承开门立规的精神，本所就拟修订的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截至 4 月 29 日征求意见期结束，本所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共收

到反馈意见 3 条，主要涉及过渡期、独立董事前置审议程序、独

立董事前置程序无法完成是否属于三会异常的其他风险警示情

形。

本所对反馈意见逐条进行分析、充分讨论，结合相关意见明

确过渡期安排，同时明确本所此前发布的其他业务规则中涉及独

立董事有关规定与本次发布规则不一致的，以本次发布规则为准；

考虑到独立董事的前置审议程序是独立董事发挥监督制衡作用

的重要抓手，独立董事前置审议程序无法通过意味着相关议案可

能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，因此未采纳独立董事前置程序无法

通过的情况下可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建议；针对“独立董事

前置程序无法完成是否属于三会异常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”的问

题，本所后续将通过咨询答疑、交流培训等方式，向市场做好释

疑解惑。


